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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新斯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部分闲置流动资金 

购买国债回购产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加资金使用效益，公司计划使用闲

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

1、产品名称：国债购 

2、产品类别：保本无风险型 

3、委托认购日：2018 年 1 月 1 日 

4、收益起算日：2018 年 1 月 1 日 

5、产品到期日：2018 年 12 月 30 日 

6、认购本金：人民币肆仟万元，40,000,000 元 

7、资金来源：暂时闲置流动资金 

二、产品风险提示 

无风险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安全的情况下，以闲置的流动资金

进行保本型的投资理财业务，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，能获得一

定的投资收益，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，为公司股东创造最大的投

资回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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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第四十一条“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，是公

司的权力机构，依法行使下列职权”:第十三款“审议公司在一年内

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事项”；

第一百零九条“董事会就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对外担保事

项、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如下”：第一款 “1、单一项目运用资金总

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，其中购买股票、期货、债券、

基金和委托理财等风险投资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%”；

及公司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第二章“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”第七条

“同时满足以下标准的对外投资由董事会审议决定，超过比例、限额

的决策事项或合同，应报股东大会批准（对于重大投资项目，还应当

组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）：1、单一项目运用资金总额不

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0%，其中购买股票、期货、债

券、基金和委托理财等风险投资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20%”。本次购买理财产品项目需要经过董事会、股东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四川新斯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2018 年 4 月 25 日 

 


